
「投保單位委託職業工會辦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事務」委託契約書參考範本 

立契約書人  委託人： (投保單位)                  （以下簡稱甲方）。 

            受託人 : (職業工會)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甲方委託乙方辦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有關保險事務，雙方合意訂定本契約，共同遵

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本契約期間自民國___年___月___日___時起，至___年___月___日下午五時終

止。 

一方於本契約委託期間屆滿後如無意願續約，應於委託期間屆滿前一個月前以

書面通知對方。逾上開期限未通知時，本契約自動延展一年，但本契約因故提

前終止或雙方已重新訂約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甲方就「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所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相關規範衍生之

有關保險事務，全權委託乙方辦理，委託辦理事項包括如下： 

一、投保單位成立及資料變更手續。 

二、加保手續。 

三、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變更手續。 

四、退保手續。 

五、投保薪資調整手續。 

六、保險費之繳納。 

七、保險給付申請手續。 

八、其他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有關事項。 

乙方應親自處理甲方委託辦理事務，不得將其事務之全部或一部複委任他人或

將權利轉讓予第三人。 

第三條 乙方收取委託服務報酬，以新台幣計價（含稅），並得選擇下列方式之一計收： 

□一、依甲方所屬勞工人數按月計收： 

甲方所屬勞工人數 收費金額(元/每月) 

1-10人  

11-20人  

21-30人  

31人以上  

 



□二、依委託辦理項目，按件計收： 

委託辦理項目 收費金額(元/每件) 

投保單位成立及資料變更手續  

加保手續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變更手續  

退保手續  

投保薪資調整手續  

保險費之繳納  

保險給付申請手續  

其他事項（            ）  

          □三、依甲方所屬勞工人數按月計收，另部分委託辦理項目按件計收： 

依甲方

所屬勞

工人數

按月計

收 

所屬勞工人數 收費金額(元/每月) 

1-10人  

11-20人  

21-30人  

31人以上  

依委託

辦理項

目按件

計收 

委託辦理項目 收費金額(元/每件) 

投保單位成立及資料變更

手續 
 

保險給付申請手續  

其他事項（         ）  

第四條 乙方應按月製作委託服務報酬之結算明細（含稅）提供予甲方，並由甲方依下

列時期之一給付： 

□一、委託事項辦理完竣時一次付清。 

□二、於乙方提供每月結算明細後    日內付清。 

□三、簽立本契約時給付         元，委託事項辦理完竣時給付餘額。 

□四、其他                   

乙方收取委託服務報酬時，應開立收據予甲方。 

乙方預收委託服務報酬時，甲方得就其未辦理部分，按比例請求返還。  

  



第五條 甲方應於各委託事項規定之應為申請、申報及繳納日前，提供乙方辦理職業災

害保險相關事務之正確文件及應繳納費用。如有延遲或虛假情事使第三人受有

損害或有違反法令規定之情形，概由甲方負賠償責任，與乙方無涉。 

第六條 乙方應審視、查對甲方提供資料之完整性，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甲方辦理

委託事項，且應定期向甲方報告委託事項辦理情形。如有延遲、怠惰情事或因

逾越權限之行為致甲方受有損害，甲方得向乙方請求賠償。 

乙方應負職務上保密義務，辦理委託事項所蒐集之個人資料，於處理利用時，

應注意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規定。如有違反該法相關規定，所生法律

責任，概由乙方負責。 

第七條 甲方未提供委託事項辦理所需資料、文件，或未依約定給付服務報酬等違反本

契約情形，乙方得終止本契約，就其已辦理完成部分，並得請求尚未支付之服

務報酬（採按件計收方式者，以已辦理之實際件數計算；採按月計收方式者，

未足月部分，以當月實際委託日數除以三十日比例計算）；乙方如能證明有其他

損害，得向甲方請求賠償。 

乙方無正當理由未處理委託辦理事項，或違反本契約應遵守之義務時，甲方得

終止本契約，並就乙方未辦理部分，請求返還已受領之服務報酬（採按件計收

方式者，以預支付件數扣除已辦理之實際件數計算；採按月計收方式者，未足

月部分，以三十日扣除當月實際委託日數後，再除以三十日比例計算）；甲方如

能證明有其他損害，得向乙方請求賠償。 

第八條 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向甲方明確報告委託事項辦理情形之始末；就無法於契約

存續期限屆滿前辦結之事項，並應於契約終止當日前清點製作移交清單明細交

予甲方。 

契約終止時，乙方代為保管之有關資料、文件應交還甲方，甲方須於 3個月內

取回，逾期乙方不負保管責任。 

第九條 乙方應依甲方之請求投保責任保險，並給予該保險單影本。 

第十條 本契約雙方同意□辦理公證 □不辦理公證。 

本契約經辦理公證者，雙方□不同意；□同意公證書載明，甲方未依約給付之

委託服務報酬，應逕受強制執行；又公證費或公證代辦費悉由乙方支付。 

第十一條 本契約未盡事宜，悉按民法、勞動法相關法令，民事習慣及誠信原則、公平原

則協調處理之。如有爭議時，雙方同意以下列方式之一解決： 

□一、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以調解解決。 

□二、由臺灣      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以訴訟解決。 

第十二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簽名蓋章後生效，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甲    方：                         

統一編號：                    電話： 

地    址：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 

住    址：                              

 

乙    方： 

統一編號：                    電話：                     

地    址：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